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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政办函〔2026〕15 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朔州市与宁德时代深化合作

工作专班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

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宁德时代）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及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合作，

加快推动我市与宁德时代合作项目实施，经市政府同意，成立

朔州市与宁德时代深化合作工作专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责

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推动与宁德时代战略合作工作要求，

统筹推进宁德时代充（换）电站等项目建设相关工作，研究解

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堵点、难点问题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组 长：黄 勇 副市长

副组长：王玉锋 市政府副秘书长

黄 军 市能源局局长

成 员：蒯 勇 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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郝 骞 市工信局副局长

符立志 市财政局副局长

贾义军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级调研员

王有权 市住建局总工程师

任晓隆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
张 梁 市市场监管局二级调研员

赵海峰 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

郭玉国 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

吴永刚 市科技局二级调研员

李建生 国网朔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王秉魁 晋能控股地电朔州分公司副经理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

会分管负责人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能源局，负责

工作专班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市能源局局长兼任。工作专

班组成人员因工作变动等原因需要调整的，由现履职人员进行

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根据工作职责，主动服务，加强协调配

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项目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加强

组织领导，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。

（三）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工作专班会议，研究和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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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解决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问题。工作专班会议由组长或副

组长召集，必要时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人员参加。

（四）工作专班自成立之日起运行至 2028 年 2 月底，到期

后根据工作需要，确需保留的，按程序报市政府审批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3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